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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FRS問答集 

一、建構公捐臍帶血庫會計處理疑義 

問題背景 

一、 A 公司為一臍帶血銀行，除依合約為個人提供臍帶血幹細胞之私存服務外，

該公司亦透過收集、處理並儲存公捐臍帶血之方式，建構一公捐臍帶血庫。

當病患有需要時，醫療移植機構可透過臍帶血庫之資料進行 HLA（人類白

血球抗原）基因配對，如有合適之臍帶血，即將該臍帶血取出進行移植。因

此，A 公司透過該公捐臍帶血庫，提供 HLA 基因配對服務並移轉臍帶血幹

細胞。 

二、 該公捐臍帶血庫由眾多經處理並冷凍保存之個別臍帶血袋所組成，係實體

存在且可個別辨認之資產。藉由 HLA 基因配對服務，A 公司可透過移轉血

庫中配對合適之臍帶血產生收入。 

三、 受限於基因配對成功之可能性及未來醫療技術之發展性等因素，並非所有

臍帶血袋皆可符合醫療用途需求或存在相同機率而全部移轉完畢。換言之，

A 公司為建構公捐臍帶血庫而大量收集、處理並儲存之公捐臍帶血，目的

係為建立一「臍帶血資料庫」，實質上係提高臍帶血配對成功而移轉之機

率。惟公捐臍帶血庫之臍帶血最終仍須藉由配對成功之移轉，方能獲取收

入。 

Q： 

  A 公司對「公捐臍帶血袋」及「公捐臍帶血資料庫」之會計處理為何？ 

Ans： 

一、 依國際會計準則第 2號「存貨」（以下簡稱 IAS2）第 6段之規定，

存貨係指符合下列任一條件之資產： 

(a) 持有供正常營業過程出售者；  

(b) 正在製造過程中以供前述銷售者；或 

(c) 將於製造過程或勞務提供過程中耗用之原料或物料（耗材）。 

二、 依 IAS2第 9段之規定，存貨應以成本與淨變現價值孰低衡量。 

三、 依 IAS2第 10段之規定，存貨成本應包含所有購買成本、加工成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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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為使存貨達到目前之地點及狀態所發生之其他成本。 

四、 依 IAS2第 11段之規定，存貨之購買成本包含購買價格、進口稅捐

與其他稅捐（企業後續自稅捐主管機關可回收之部分除外），以及

運輸、處理與直接可歸屬於取得製成品、原料及勞務之其他成本。

交易折扣、讓價及其他類似項目應於決定購買成本時減除。 

五、 依 IAS2第 15段之規定，包含於存貨成本內之其他成本僅限於使存

貨達到目前之地點及狀態所發生者。例如，將非製造費用或為特定

顧客設計產品之成本列入存貨成本可能尚屬適當。 

六、 依 IAS2第 16段之規定，排除於存貨成本之外而於發生當期認列為

費用之例包括： 

(a) 異常耗損之原料、人工或其他製造成本； 

(b) 儲存成本，除非該成本為進入下一製造階段前之製造過程所需

者； 

(c) 對存貨達到目前之地點及狀態無貢獻之管理費用；及 

(d) 銷售成本。 

七、 依 IAS2第 28段之規定，當存貨發生毀損、全部或部分過時或售價

下跌時，該存貨成本可能無法回收。當至完工尚需投入之估計成本

及銷售所需估計成本上升時，存貨成本可能亦無法回收。存貨之成

本高於淨變現價值時將成本沖減至淨變現價值之處理，係符合資產

帳面金額不得超過預期自銷售或使用可實現金額之觀點。 

八、 依 IAS2第 36段之規定，財務報表應揭露： 

(a) 存貨衡量所採用之會計政策（包括所採用之成本公式）； 

(b) 存貨總帳面金額及企業所適用分類之各類別存貨帳面金額； 

(c) 按公允價值減出售成本列報之存貨帳面金額； 

(d) 當期認列為費用之存貨金額； 

(e) 依第 34段任何沖減存貨而認列為當期費用之金額； 

(f) 依第 34段作任何存貨沖減之迴轉，而減少認列為當期費用之存

貨金額； 

(g) 導致企業依第 34段作存貨沖減之迴轉之情況或事項；及 

(h) 供作負債擔保之存貨帳面金額。 

九、 依國際會計準則第 1號「財務報表之表達」（以下簡稱 IAS1）第 125

段之規定，企業應揭露於報導期間結束日對有關未來所作之假設及

估計不確定性之其他主要來源之資訊，該等假設及不確定性具有導

致資產及負債帳面金額於下個財務年度重大調整之重大風險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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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、 依國際會計準則第 38號「無形資產」（以下簡稱 IAS38）第 64段

之規定，內部產生之品牌、刊頭、出版品名稱、客戶名單及實質上

類似項目之支出無法與發展整體業務之成本區分。因此，該等項目

不得認列為無形資產。 

十一、A公司透過收集、處理並儲存公捐臍帶血之方式建構一公捐臍帶血

庫，並藉由移轉該個別臍帶血袋予他人使用以產生收益，該臍帶血

袋係 A公司持有供正常營業過程出售之資產，符合 IAS2第 6段存

貨之定義。 

十二、A公司於取得臍帶血後，須經技術人員檢驗，並辨認出可供移植之

臍帶血後始達可供銷售狀態，故前述過程中所發生直接可歸屬於辨

認出可供移植之臍帶血之支出，依 IAS2 第 10 至 11 段之規定，應

列入存貨成本。於已辨認出可供移植之臍帶血後發生之相關支出

（例如儲存成本或登錄資料庫成本），則應依 IAS2 第 15 至 16 段

之規定於發生當期認列為費用。 

十三、A 公司於後續期間應依 IAS2 第 9 段之規定以成本與淨變現價值孰

低衡量該存貨。A公司應估計臍帶血袋之合理保存期限，對於臍帶

血袋超過合理保存期限而未出售之部分，A公司應依 IAS2第 28段

之規定將成本沖銷至淨變現價值。對於未超過合理保存期限之臍帶

血袋，則受限於基因配對成功可能性及未來醫療技術發展性等因素，

並非所有臍帶血袋皆可符合醫療用途需求或均存在相同出售機率

而可全部移轉完畢，因此臍帶血袋存有成本無法回收之可能性，A

公司於衡量淨變現價值時應考量影響臍帶血袋於合理保存期限內

出售之因素（例如市場需求、配對成功機率、臍帶血袋存量、未來

醫療技術發展性等），以避免高估淨變現價值。 

十四、A公司應依 IAS2第 36段之規定揭露臍帶血袋存貨之相關資訊，並

依 IAS1 第 125 段之規定揭露於報導期間結束日對有關未來所作具

有導致資產及負債帳面金額於下個財務年度重大調整之重大風險

之假設及估計不確定性之其他主要來源之資訊，例如，所估計臍帶

血袋之合理保存期限、用以估計合理保存期限之關鍵假設及影響臍

帶血袋於合理保存期限內出售之因素。 

十五、A公司所建構公捐臍帶血資料庫之功能為提供醫療移植機構及他人

搜尋及配對臍帶血，其建構愈完善可能愈可提高臍帶血配對機率。

惟買方最終購入者為臍帶血，而非該資料庫，A公司無法藉由單獨

出售該資料庫而獲取未來經濟效益，故建構該臍帶血資料庫之支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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無法與 A公司發展整體業務之成本區分，該資料庫較類似 IAS38第

64段所述內部產生之品牌、刊頭、出版品名稱、客戶名單及實質上

類似項目之支出，故 A公司不得將該臍帶血資料庫認列為無形資產。 

 


